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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强化行政问责制度 

倪正茂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338】【字号：大 中 小】 

 

政府要为公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是通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来实现的。因此，

行政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与不负责，就成了是否履行其职责、履行得好否的考查指标。 

  行政问责制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体现的是民主的法律关系中必须

贯彻职责对应、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 

  要改变“行政不作为”，就要依法大大增强行政问责的力度 

  这些年，环境污染之严重，假劣药品为害之烈，食品卫生状况之恶劣，已经到了惊人地步。解

决这些问题，显然要靠综合治理。而引领综合治理的，当推以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为特征

的法律调节手段。 

  现代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的关系。国家作用的实质就是为公民提

供良好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是通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来实现的。因此，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与不负责，就成了是否履行其职责、履行得好否的考查指标。法国行

政法学家莫里斯·奥里乌指出：“行政职能的目标在于实施一些管理行为和行政操作，即通过一些法

律的、技术的行为和程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实现对公共事业的管理。”行政不作为，恰是背弃行

政职能的作为，也正是导致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劣质药品、有毒食品泛滥且长期得不到制止的重

要原因。 

  以环境保护为例，除企业应负其责之外，与有责任的相关单位，至少可列出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审理、批准设立有关企业的政府机关，如环保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因为企业的设

立、登记，只要有可能污染环境，环保管理机关的公章就不应盖上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不应开

绿灯。其二，审查、批准某企业投入某产品的生产的行政机关，如技术测试机构与监督机构、环保

管理机构。因为没有这些机构开具证明，任何产品之投入生产都可能被指为违法。其三，环境监测

机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企业、某产品的生产之造成严重污染，决非“飞来横祸”，

而是日积月累、“由来已久”而致。因此环境监测机构自应负责，为何直到严重污染之时才亮出

“黄牌”？ 非常值得警醒的是，现在处理(处罚或关停)污染企业，“三百大板”只及这些企业的屁

股，而丝毫未及环保管理、环境监测、技术监测以及地方行政管理机关及其责任人员。我以为，除

了那些只是在短时间内偷偷开办、偷偷生产的企业造成污染，因而与上述行政机构的关系不太大之

外，其他一切造成严重污染的，上述行政机构都难辞其咎。 

  以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有力地堵绝行政重弊 

  关于依法大大增强行政问责力度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19日在第四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三次会议上通过的《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这一规定不仅在海南引起强烈反响，而且

“海风”劲吹，在全国各地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暂行规定》中就连未能按时完成交办事项

和工作任务，都纳入了问责之列。以往也曾三令五申行政长官克己奉公、积极工作，否则将予处分

云云。但令虽行而禁不止，我行我素、得过且过者并没有受到惩处，而这一次是动了真格，因为用

的是法律手段。毫无疑问，《暂行规定》以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将有力地堵绝行政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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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加分析，海南的这一《规定》大致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谁“问”，即法律行为的主体是谁。海南省的同志认为，行政首长问责的主体为省人民

政府。这诚然不错。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有权追究行政责任的组织有三个，即权力机关、人

民法院和行政机关。一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构

成。根据宪法第67条、第104条的规定，权力机关可以通过改变或撤销形式来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

二为人民法院。它在行政诉讼范围内有权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但仅限于撤销和行政赔偿。三

为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权力比以上两者广泛：从主体上看，它对行政主体、行政人

均有追究权；从责任形式上说，所有的责任形式一概适用。因此人大、人民法院与政府一样，都是

行政问责法律行为的主体，都应该切实行使其行政问责的权力。 

  第二是“问”谁，即法律行为的对象是谁。据海南的规定，问责的对象为省政府所属部门和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同时规定，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暂行规定》，

对本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和乡长、镇长或者街道办事处主任进行问责。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

体制的省人民政府部门可以参照本规定，对本系统所属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这里需要注

意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人之间的责任的划分。根据责任主体不同，行政责任可以分为行政主体的责

任与行政人的责任。从理论上说，行政人以行政主体名义代表国家实施行政权，它的行为效果由行

政主体承受。行政主体对行政人的行为(即使是过错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即先由行政主体出面对相

对人承担责任，然后行政主体根据行政人的过错程度，追究其责任可向其行使求偿权。这就是当今

世界各国行政法普遍确立的行政连带与求偿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侵权赔偿

责任的规定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根据行政连带与求偿制度确立的原则，行政人行为引起的行政

责任有两种情况：在行政人本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行政责任最终由行政人承担或由行政

主体与行政人分担；在行政人本人无过错或仅有一般过失的情况下，行政责任最终由行政主体承

担。但有的地方，行政人往往是不承担实际责任的。所谓不承担“实际责任”，是指以一纸自我检

讨书代替实际的惩罚。这简直连封建法制下的“官当”也不如了。“官当”者，就是以官职的免除

或降级(“贬官”)惩处为官者，比写一份检讨书要严厉得多、实际得多也有效得多。所以，厘清

“问谁”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第三是“问”什么，即“问”这一法律行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根据海南的规定，要具体查问

海南各级行政官员的决策失误、违法行政、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等四类情

形。这些都是行政失责的表现。如果从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上看，则要关注：其一，行为人是否已

经构成行政违法及部分行政不当。行政责任是行政违法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因此，行政违法的构成

及客观存在是追究有关行为人行政责任的前提。行为人如未构成行政违法，行政责任便无从发生；

对尚未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人追究其行政责任，其本身便是一种行政违法。其二，行为人的主观恶

性程度。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是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而不是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行

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的态度等。承担行政责任的轻重与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

相关联。其三，行政违法的情节与后果。同类行政违法，情节不会完全相同；不同的行政违法侵害

不同的行政管理关系，因而有不同的危害结果。违法行为的情节与后果不仅影响行政责任的轻重，

而且有时直接决定行政责任的形式。如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直接取决于财产权利实际损失这一后

果。 

  第四是“问”后的处理，即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根据海南的规定，当查出上述四类情形时，

责任人将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检查、责令公开道歉、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6种方式

的处分。这些处分确实较为具体。但是，过去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在某些地方已

被“打法律擦边球”所取代，更有甚者，则被“人情官司”所取代。因此，依法实施行政问责，是

一任重道远的大事，也是难事。 

  毫无疑问，海南的以上规定，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体现的是民主

的法律关系中必须贯彻职责对应、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正因如此，这些规定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海风”所到之处，多有起而仿效，制定本地涉及行政问责的法规、规章的。综观这些法规、规章

并作比较，虽然其内容不同，详略有异，宽严不一，但都不约而同地指明：“行政”必有其

“责”，因而必须负责，负责与否都必须接受问责，如果经不起一问就必须承受处分，轻则警告，

重则免职。各地的诸如此类规定实行既久，可积累经验，经过修改而致圆满。全国各地如果都雷厉

风行行政问责，当会对行政之清廉、公正、有效作出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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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九三学社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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